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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2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１９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是否触及要约收购：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否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丰琪公司）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期间，丰琪公

司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持续买入东百集团股份共计

１７

，

１９０

，

９２２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１％

。 截至本公告日， 丰琪公司共计持有东百集团

６８

，

８７６

，

７６９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７％

，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姚建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钦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共计

７２

，

３２６

，

７３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８％

，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姚建华先生。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丰琪公司已聘请了专业机构担任财务顾问并出具了财务

核查意见。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闽江大道

９０

号滨江丽景临江园

４

号楼

０１

店面

通讯地址：中国福州市五四路

１７３

号新华福广场商业楼

Ｂ

座

１１

层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东百集团拥有股份权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

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丰琪投资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福融辉投资 指 福建福融辉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东百集团 指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１５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

准则

１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２

、住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闽江大道

９０

号滨江丽景临江园

４

号楼

０１

店面

３

、法定代表人：施文义

４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圆整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８７７８

６

、机构代码：

６９１９３３９６－８

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８

、经营范围：对商业的投资。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

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５０１００６９１９３３９６８

１０

、通讯地址：中国福州市五四路

１７３

号新华福广场商业楼

Ｂ

座

１１

层

１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股权及控制关系图

除持有东百集团股份外，丰琪投资及郑淑芳不存在持有其他公司股份的情

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丰琪投资主要从事商业投资，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

元

） ５０４，８１９，９６１．２３ ４５４，８２８，３２７．７５ ２４，９６６，８１２．１５ ２４，９７０，８８１．６２

净资产

（

元

） １１９，８８９，９６１．２３ １１９，８９８，３２７．７５ ２４，９６６，８１２．１５ ２４，９７０，８８１．６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２５％ ７３．６４％ ０％ 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 － － －

净利润

（

元

） －８，３６６．５２ －６８，４８４．４０ －４，０６９．４７ －２５，１６９．７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０％

丰琪投资实际控制人郑淑芳女士除通过丰琪投资从事投资业务外，其配偶

施恭香先生在塑料软包装行业拥有多年实业经营经验。施恭香先生所控制的企

业如下：

施恭香先生通过福融辉投资持有福建福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为从事塑料包装制品生产和销售业务的福融辉实业（福建）有限公司、福融盛

（福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广州融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丰琪投资及其控股股东、 主要负责人于最近

５

年内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

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丰琪投资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施文义

执行董事

、

总经

理

、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香港 中国 无

施恭香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形。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丰琪投资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看好东百集团的长期投资价值，希望成为

东百集团控股股东。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争取成为东百集团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方案、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丰琪投资属于一人有限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已经股东郑淑芳女士批准。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百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丰琪投资累计持有东百集团股份数为

５１

，

６８５

，

８４７

股，占东百集团总股本比例为

１５．０６％

，相关持股情况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告

的《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丰琪投资通过上交所二级市场合计增

持东百集团股份共计

１７

，

１９０

，

９２２

股，占东百集团总股本比例为

５．０１％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丰琪投资共持有东百集团

股份

６８

，

８７６

，

７６９

股，占东百集团总股本的

２０．０７％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东百集团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丰琪投资拥有权益的东百集团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丰琪投资本次于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东百集团股份

１７

，

１９０

，

９２２

股，除使用自

有资金外，其余资金来自于关联方福融辉投资所提供的借款，如下：

１

、借款协议的签署情况

福融辉投资与丰琪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签署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方

式、借款周期及利息等具体条款。

２

、借款金额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福融辉投资已累计向丰琪投资提供借款共计人民

币

４００９３

万元。

３

、利息支付情况

丰琪投资与福融辉投资约定暂不计算相关借款利息。 若需计算利息，则由

双方另行协商签署补充协议。

４

、借款期限

《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周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次于二级市场增持东百集团股份所使用的资金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东百集团及其关联方，未通过与东百集团进行资产置换

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

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

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

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他股

东之间没有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的章程进行修改

的具体计划或草案。

五、员工聘用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

况做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

六、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

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制定可能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并不产生影响。本

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仍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独

立的采购、生产、销售系统，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继续保持机构独立、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经营范围请参见本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

绍”。

东百集团以百货零售为主业，兼营商业物业管理、广告信息、酒店餐饮、房

地产开发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商业投资，与东百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丰琪投资已出具承诺函，承诺：

“

１

、丰琪投资保证不利用本公司对东百集团的关联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

损东百集团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丰琪投资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东百集团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未对任何

与东百集团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３

、 丰琪投资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东百集团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活动。

４

、无论何种原因，如丰琪投资获得可能与东百集团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

会，丰琪投资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东百集团。若该等业务机

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东百集团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东百集团暂无法取得上

述业务机会，东百集团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丰琪投资或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丰琪投资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东百集团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丰琪投

资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二）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东百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后，如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东百集团发生新的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定价，

保证定价公允，并严格履行正常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丰琪投资已出具承诺函，承诺：

“

１

、丰琪投资将尽量避免与东百集团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

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

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２

、丰琪投资将严格遵守东百集团《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

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东百集团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

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３

、丰琪投资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东百集团利润，不会通过影响东百

集团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东百集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丰琪投资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东百集团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丰琪投

资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东百集团最近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 未与东百集团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做出补偿安排，亦不存在对

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东百集团股份的情况如下：

时间

买入股票情况 卖出股票情况

成交数量

（

股

）

均价

（

元

／

股

）

成交数量

（

股

）

均价

（

元

／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

７７１

，

０７１ ６．０３６ ２３

，

４００ ５．７２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

８３５

，

２９２ ５．８１８ －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丰琪投资在增持东百集团股份时因操作失误卖出公司股

份

２３

，

４００

股，成交均价为

５．７２７

元，未产生收益。 东百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

露的《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中披

露了该等事项。

除上述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

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东百集团股份的情

形。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丰琪投资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丰琪投资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０６－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１

，

３７８

，

３２８．７７ ６１

，

０５７．８８ ６

，

８１２．１５ １０

，

８８１．６２

其他应收款

－ － ２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

，

３７８

，

３２８．７７ ６１

，

０５７．８８ ２４

，

９６６

，

８１２．１５ ２４

，

９７０

，

８８１．６２

非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８３

，

４４１

，

６３２．４６ ４５４

，

７６７

，

２６９．８７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８３

，

４４１

，

６３２．４６ ４５４

，

７６７

，

２６９．８７ － －

资产总计

５０４

，

８１９

，

９６１．２３ ４５４

，

８２８

，

３２７．７５ ２４

，

９６６

，

８１２．１５ ２４

，

９７０

，

８８１．６２

流动负债

：

其他应付款

３８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８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３８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１０

，

０３８．７７ －１０１．６７２．２５ －３３

，

１８７．８５ －２９

，

１１８．３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１９

，

８８９

，

９６１．２３ １１９

，

８９８

，

３２７．７５ ２４

，

９６６

，

８１２．１５ ２４

，

９７０

，

８８１．６２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

计

５０４

，

８１９

，

９６１．２３ ４５４

，

８２８

，

３２７．７５ ２４

，

９６６

，

８１２．１５ ２４

，

９７０

，

８８１．６２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主营业务收入

－ － － －

二

、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 － － －

三

、

主营业务利润

－ － － －

加

：

其他业务利润

－ － － －

减

：（

一

）

营业费用

－ － － －

（

二

）

管理费用

８

，

４０８．２４ ８５

，

８０２．４４ ３

，

３３０．２０ ２６

，

４０４．２０

（

三

）

财务费用

－４１．７２ －１７

，

３１８．０４ ７３９．２７ －１

，

２３４．４４

四

、

营业利润

－８

，

３６６．５２ －６８

，

４８４．４０ －４

，

０６９．４７ －２５

，

１６９．７６

五

、

利润总额

－８

，

３６６．５２ －６８

，

４８４．４０ －４

，

０６９．４７ －２５

，

１６９．７６

六

、

净利润

－８

，

３６６．５２ －６８

，

４８４．４０ －４

，

０６９．４７ －２５

，

１６９．７６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５０，０００，０４１．７２ ３５９，９０７，３１８．０４ － ３１，２３４．４４

现金流入小计

５０，０００，０４１．７２ ３５９，９０７，３１８．０４ － ３１，２３４．４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 ７２，５２０．００ －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８，４０８．２４ １３，２８２．４４ ４，０６９．４７ ２０，０２６，４０４．２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８，４０８．２４ ８５，８０２．４４ ４，０６９．４７ ２０，０２６，４０４．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９，９９１，６３３．４８ ３５９，８２１，５１５．６０ －４，０６９．４７ －１９，９９５，１６９．７６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２８，６７４，３６２．５９ ４５４，７６７，２６９．８７ － －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８，６７４，３６２．５９ ４５４，７６７，２６９．８７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８，６７４，３６２．５９ －４５４，７６７，２６９．８７ － －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 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额

：

－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２１，３１７，２７０．８９ ５４，２４５．７３ －４，０６９．４７ ４，８３０．２４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中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

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况：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

于持续状态；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最近

３

年

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

得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

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重大事项或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以及税务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实际控制人、主要负

责人及其直系亲属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查询证明；

四、丰琪投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五、丰琪投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施文义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的责任。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中

财务顾问主办人：

黄立甫 郑云飞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项目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简称 东百集团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深圳钦舟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其一致行动

人姚建华先生合计持有

东百集团

２１．０８％

股份

，

高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持 股 比

例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

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１

，

６８５

，

８４７

股 持股比例

：

１５．０６％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７

，

１９０

，

９２２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１％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施文义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１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

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０６

德尔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９７９

王沫

３ ０１＊＊＊＊＊６０７

朱巧林

４ ００＊＊＊＊＊６５０

张立新

５ ０１＊＊＊＊＊５４９

姚红鹏

６ ０１＊＊＊＊＊２１２

陈爱明

７ ００＊＊＊＊＊０９１

史旭东

８ ０１＊＊＊＊＊５１６

吴惠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

４９９

号德尔广场

３

号楼

咨询联系人：栾承连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５３７６１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５３７６１５

六、备查文件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

元；持有非

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７９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青岛市瞿塘峡路

４５

号海富楼三楼

咨询联系人：王幸友、戚兴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６５７９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６５７９８６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 亏损

：

７８．０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０５２

元

～０．０７８

元 亏损

：

０．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四川光恒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３５．１２％

股权及出售土地资产的收益得到实现。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是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作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

度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１７

：

００

举行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ｓｉｃｈｕａｎ／

）， 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小文先

生，财务总监刘高飞先生，董事会秘书代红波女士。

此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７

月

２５

日期间，将作为

２０１３

年公司董秘值班周，在此

期间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ｓｉｃｈｕａｎ／

），在线回

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７９６４１６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９

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具体规定参见《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

２

、除 息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２４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１６５

号

３

、联 系 人：张文栋、曹燕

４

、电 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１９８９０

５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０２００７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


